    


紧急救助员概述

一、紧急救助员

当发生突发事件或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危害时，在专业救援队伍未到达之前，第一时间承担先期处置、组织和帮助遇险或受灾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活动，以保证紧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赢得黄金的抢救时机，在紧急情况下组织及时有效的应急救助，实施事故现场救护，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具有防灾、救援和院前救护能力的人员——紧急救助员。
二、职业介绍

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社会应对灾害的处置和保障能力严重不足，救援人才匮乏，为加强社会应对灾害的处置机制建设，提高民众应对灾害的自救、互救能力培养，2006年4月25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了“紧急救助员”国家职业。并委托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负责该职业的培训、鉴定工作。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民政部已于2009年9月颁布了《社区公共场所紧急救援管理要求》标准，该标准对公共场所紧急救助员的配备指数，应对突发事件的装备能力以及组织管理机构等保障体系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的紧急救助员职业，不论是从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将逐步与国际接轨。紧急救助员的社会职能必将体现出紧急救助员的社会价值。

民政部紧急救援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广东工作站

国家职业考试招生简章

一、职业名称

紧急救助员（职业编码4-07-99-09）
二、职业设置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紧急救助员）学费2600元/人。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紧急救助员）学费3200元/人。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紧急救助师）学费42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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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条件
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18周岁至59周岁，身体健康，热爱救援工作，热心公益事业。

四、培训方法及内容：

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用最有效的方法开展培训。

紧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自然灾害救助知识、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医疗急救技能、常见伤害类事件、常见急症应急处置、初级医疗救护现场伤情判断、公共安全事件、常见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置、恐怖袭击、应对媒体、网络安全、野外救援、高空逃生与救援、交通事故、危化品泄露、水上救援等。

五、开班日期、地点：

2016年7月9日开课。（国家职业资格四级班）

地点：深圳市罗湖区

报名资料：身份证、免冠2寸彩照4张、报名登记表、鉴定申请表。

报名培训：民政部紧急救援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广东工作站

深圳利民得救援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755-22907913  13728738038   224903225@qq.com   程老师
